普陀区户外招牌整治专项行动计划

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上海市委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委发〔2017〕25号）和《本市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-2020年）》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总体工作部署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《本市户外招牌整治专项行动计划》文件精神（沪绿容〔2019〕133号），现制定普陀区户外招牌整治专项行动计划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对标国际“最高标准、最好水平”，打造更好的城市环境形象品质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有序、更安全、更干净、更高品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
    全面开展全区户外招牌安全隐患排查，清理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招牌，奠定城市运行安全基础；继续开展违规户外招牌设施整治，解决无序设置招牌对城市空间的负面影响，提升城市环境品质；以规划设计引领，引导户外招牌规范设置，树立“一路一特色，一街一景观”的典型。

二、整治时间
整治时间为即日起至2019年9月底。重点保障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—11月30日。

三、主要任务
（一）整治内容

1、有安全隐患的户外招牌
    在台汛前，组织开展户外招牌安全大检查，发放《店招店牌主体责任和安全管理告知书》，通过商家自查与政府部门抽查的方式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第一时间完成拆除或整改。
2、四类必拆的户外招牌

继续加大违规户外招牌拆除力度，对去年“四必拆”未完成的存量与新发现的屋顶、大型外挑、木结构或新旧叠加的进行地毯式排摸和整治，同时对大型侧招与一店多招开展集中拆除工作。6月底前完成墙面大型外挑、木结构或新旧叠加、一店多招的拆除；9月底前完成屋顶和大型侧招的拆除工作。
3、其他违规类型的户外招牌
对采用内墙铝塑板、水泥石膏板、细木工板、胶合板、密度板、外墙装饰面砖、玻璃等易碎、易腐蚀、自重重的作表面材料的，统一要求更换材质或拆除重建。

（二）提升内容

1、完善“一店一档”数据更新
10月底前完成新一轮“一店一档”数据排摸、录入、更新工作，及时掌握全区店招店牌第一手资料与基本情况，为集中整治与常态长效管理提供基础数据。（各街镇需完成户外招牌一店一档管理工具系统梳理更新工作，网址：http://114.80.116.104:8085/）
2、树立招牌特色道路先进典型

结合美丽街区与景观道路建设，组织多领域专家综合考虑街区、道路、建筑、商业、文化等因素，对招牌分门别类进行方案设计，杜绝“千街一面”同质化现象，建设完成规范、有序、安全、个性化的招牌特色道路。（各街镇年底前要创建一条（段））
四、工作要求

1、提高认识，落实责任

要充分认识开展户外招牌整治专项工作的重要性。按照全面检查与严格执法相结合、属地负责与部门督查相结合的要求，进一步强化落实使用人主体责任、政府监管责任和街镇属地管理责任。
2、严格标准，突出重点
要以最高标准、最严要求、最实举措扎实开展整治专项工作。对达不到管理和技术规范要求的招牌，要采取有力措施、彻底消除隐患。要突出重点区域、重点部位、重点设施、重要场所，有效落实预防和管理措施，确保设施设置安全。

3、注重管理，强化执法
    要切实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将招牌设施管理与商家责任区制度相结合，督促落实主体责任。对违法违规行为，执法部门要坚持违法必究、执法必严，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。

4、加强宣传、形成共治

要加强法律法规宣传，强化案例警示教育，提高户外招牌所有人、管理人以及使用人规范意识。加大社会宣传力度，提高社会各方对招牌安全关注度、重视度和规范设置的自觉性，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。

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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